
國立東港高級海事水產職業學校

114學年度第1學期 期末校務會議紀錄

壹、時間：115年 1月 14日(星期三)下午1時30分

貳、地點：行政大樓2樓第一綜合教室

參、主席：洪校長嘉皇                                            紀錄：彭慧慈

肆、出席人員：如簽到單。

伍、上次校務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報告：

提案一、本校114學年第1學期行事曆。(教務處)

提案二、修正本校前於113年 6月 26日校務會議通過之性騷擾防治措施、申訴及處理要

點。(人事室)

     以上提案均依規定辦理並落實執行。

陸、主席致詞：

一、感謝師長們，您的付出和貢獻，讓東水越來越好！

二、班級管理再努力：

1.學生上課離開教室頻率太高。

2.上課內容如何引起興趣，減少上課睡覺學生的比例。

3.班級上課秩序。

4.整潔工作待加強。

三、謝謝大家，我們持續努力。

(其餘報告事項，請參閱學校網站書面資料。)

柒、各處室工作報告：略。(請參閱學校網站書面資料)

捌、提案討論

案由一、本校114學年第2學期行事曆，提請討論。(教務處)(P.3-4)

說  明：略。

決  議：無異議，照案通過。

案由二、依高級中等教育法第四十九條規定，訂定本校「教科用書採購應行注意事項」。

(教務處)(P.5)

說  明：略。

決  議：無異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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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三、修正本校「課程發展委員會組織要點」。(教務處)(P.6-7)

說  明：略。

決  議：無異議，照案通過。

案由四、115學年度學生實彈射擊體驗活動暫停實施。(學務處)

說  明：115學年全民國防課程由教師授課，綜合考量教師經驗、事先射擊練習、學生

素質、靶場秩序、射擊安全…等等因素，且實彈射擊具有危險性，在事先射擊

教學與帶隊實施人員不同，無法確認是否訓練確實情況下，以學生安全為第一

考量，建議115 學年度學生暫停實彈射擊體驗活動。

決  議：無異議，照案通過。

案由五、修正本校「檔案分類及保存年限區分表」。(總務處)(P.8-11)

說  明：略。

決  議：無異議，照案通過。

玖、臨時動議：無。

拾、散會：下午3時1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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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東港高級海事水產職業學校課程發展委員會組織要點

中華民國 106年 12月 12日行政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7年 6月 19日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中華民國 108年 1月 16日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中華民國 111年 1月 19日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中華民國 115年 1月 14日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一、依據教育部 110.3.15臺教授國部字第 1100016363B號令頒布《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
綱要總綱》，訂定本校課程發展委員會組織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本校課程發展委員會設置委員 31人，委員任期一年，任期自每年八月一日起至隔年七
月三十一日，其組織成員如下：

  (一)召集人：校長。
  (二)學校行政人員：由處室主任(教務主任、學務主任、總務主任、實習主任、圖書館主

任、輔導主任、秘書、教學組長及實用技能組長擔任之，共計 8人。
  (三)學科教師：由各學科召集人（含國文領域、英文領域、數學領域、自然領域、社會

領域、藝能領域及全民國防教育代表）擔任之，每學科 1人，共計 7人。
  (四)專業群科教師：由各專業群科(學程)之科主任擔任之，每專業群科 1人，共計 6人。
  (五)特殊需求領域課程教師：由特教老師擔任之，共計 1人。
  (六)各年級導師代表：由各年級導師推選之，共計 3人。
  (七)教師組織代表：由學校教師會推派 1人擔任之。
  (八)專家學者：由學校聘任專家學者 1人擔任之。
  (九)產業代表：由學校聘任產業代表 1人擔任之。
  (十)學生代表：由學生會或經推薦產生之學生代表 1人擔任之。
  (十一)學生家長委員會代表：由學校學生家長委員會推派 1人擔任之。

三、本委本委員會根據總綱的基本理念和課程目標，進行課程發展，其任務如下：
  (一)掌握學校教育願景，發展學校本位課程。
  (二)統整及審議學校課程計畫。
  (三)審查學校教科用書的選用，以及全年級或全校且全學期使用之自編教材。
  (四)進行學校課程自我評鑑，並定期追蹤、檢討和修正。

四、本委員會其運作方式如下：
  (一)本委員會由校長召集並擔任主席，每年定期舉行二次會議，以十一月前及六月前各

召開一次為原則，必要時得召開臨時會議。
  (二)如經委員二分之一以上連署召開時，由校長召集之，得由委員互推一人擔任主席。
  (三)本委員會每年十一月前召開會議時，必須完成審議下學年度學校課程計畫，送所屬

教育主管機關備查。
  (四)本委員會開會時，應有出席委員三分之二（含）以上之出席，方得開議；須有出席

委員二分之一（含）以上之同意，方得議決。
(五)本委員會得視需要，另行邀請學者專家、其他相關人員列席諮詢或研討。
(六)本委員會相關之行政工作，由教務處主辦，實習處協辦。

五、本委員會設下列組織：(以下簡稱研究會)
(一)各學科教學研究會：由學科教師組成之，由召集人召集並擔任主席。
(二)各專業群科(學程)教學研究會：由各科教師組成之，由科主任召集並擔任主席。
(三)各群課程研究會：由該群各科(學程)教師組成之，由該群之科(學程)主任互推召集人

並擔任主席。研究會針對專業議題討論時，應邀請業界代表或專家學者參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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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各研究會之任務如下：
(一)規劃校訂必修和選修科目，以供學校完成各科、特殊教育班(分散式資源班)和整體課

程設計。
(二)規劃跨群科或學科的課程，提供學生多元選修和適性發展的機會。
(三)彈性學習、自主學習及選手培訓等開設規劃。(新增)
(四)推派課程諮詢教師參與遴選，並推薦新學期參加課程諮詢培訓老師。(新增)
(五)協助辦理教師甄選事宜。
(六)辦理教師或教師社群的教學專業成長，協助教師教學和專業提升。
(七)辦理教師公開備課、授課和議課，精進教師的教學能力。
(八)發展多元且合適的教學模式和策略，以提升學生學習動機和有效學習。
(九)選用各科目的教科用書，以及研發補充教材或自編教材。
(十)擬定教學評量方式與標準，作為實施教學評量之依據。
(十一)協助轉學生原所修課程的認定和後續課程的銜接事宜。
(十二)其他課程研究和發展之相關事宜。

七、各研究會之運作原則如下：
(一)各學科和專業群科教學研究會每學期舉行二次會議，必要時得召開臨時會議；各群課

程研究會每年定期舉行二次會議。
(二)每學期召開會議時，必須提出各學科和專業群科之課程計畫、教科用書或自編教材，

送請本委員會審查。
(三)各研究會會議由召集人召集，如經委員二分之一以上連署召集時，由召集人召集之，

得由連署委員互推一人為主席。
(四)各研究會開會時，應有出席委員三分之二（含）以上之出席，方得開議；須有出席委

員二分之一（含）以上之同意，方得議決，投票得採無記名投票或舉手方式行之。
(五)經各研究會審議通過之案件，由科(群)召集人具簽送本委員會會核定後辦理。
(六)各研究會之行政工作及會議記錄，由各科(群)召集人主辦，教務處和實習處協助之。

八、本組織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後，陳校長核定後施行。

7



8

案由五附件



9



10



11


